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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三） 牌九月十年七十三闘良六期用

■ 
本 琼
僑
商
林
蔭
榮
 
一
中

卡
技

山
鐵
城
祟
義
會
會
員
。
向
來
謀
生
本
埠

。
開
般
瓜
菜
店
•
不
幸
前
三
年
被
 
一 
西

少
入
店
謀
財
殺
害
悔
命
。
兇
手
逃
脫

迄
今
已
有
三
戦
• 
查
皎
兇
手
夫
婦
二
人

。
逃
至
都
城
。
最
沂
因
事
•
夫
妻
反
目
 

■
其
妻
向
警
署
報
価
•
其
夫
於
三
年
飾

■
曾
在
卡
毋
課
殺
宜
華
人
■
故
酸
兇
手

者
余
一

前
曾
在
弟
處
移
借

一
今
弟
抱
病
財
政
拮
据
求

我

- 
星
期
爲 限
煩
爲
指

正
茲
將
余
一
帆
給
我
留
存
之

業
經
警
殆
拘
敵
歸
案
•
並
幫
報
本
埠
警
 

局
派
弟
會
同
辦
理
•
本
月
七
日
，
首 

次
審
祖
、
除
故
案
之
西
人
少
年
兇
手
押
 

到
外
。
另
有
林
蔭
榮
之
親
屬
林
三
合
。

醫
生
二
人
■
被
害
者

當
日
醫
治

1

九
四 

三
年
八 

月
應
淸

華
留
美
(
庚
款
留
學
)
攻
試
•
翌
年
春
結
果
揭
曉
•
爲
錄
取
二
十
名
之
一
。
至 

-
九
四
否
年
十
一
月
始
抵
紐
約
•
在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研
究
院
攻
歷
史
•
本
年
春 

孜
過
博
七
口
試
 

惟
論
文
「
近
代
英
國
土
维
問
題
及
政
策
」
完
成
尙
需
數
月
・ 

留
美
公
晋
。一
因
淸
辐
經
費
節
約
・
本
年
六
月
終
止
・
故
受
聘
秘
詩
大
學
•
授
中 

國
近
代
外
交
史
及
淸
代
史
二
課
 

希
望
課
餘
之
暇
補
充
論
文
・
明
夏
再
孜
博
士
 

試
驗
• 
查
何
夫
人
邵
景
洛
。
亦
淸
華
大
學
與
何
教
授
同
班
同
系
同
學
•
亦
隸
籍
 

浙
江
•
其
子
名
可
約
甫
誕
，
一
週
，
此
圖
乃
何
炳
棣
教
授
暨
夫
人
公
子
近
影
也
。

留
存
之
數
據
一

奥
太
瓦
竈
•
駐
加
中
一
國
大
使
館
參
事
領

銜 
一 
等
秘
書 
預
廷
英
心

日
駕
:

京

一 
郵
政
局
運
輸
車
相
碰

•
黄
氏
受
到
威
重
第
恐
及
傷
面
部
・
卽

再
理
論
如
有
不
合
自

登
報

一 
來
銀
賣
千
零
五
拾
二
元
 5
毛

一.蓉
芳
手
收
馬
頓
銀
覚
百
五
拾
元
 

二
共
存
來
銀
壹
千
二
百
零
二
元
五
毛
 

1  
次
交
關
祥
兄
豆
百
元

一 
次
交
衡
石
兄
五
拾
元
 

代
支
喊
線
六
元
 

代
支
衫
五
元
 

另
取
車
脚
拾
元
 

丸
仔
八
元
五
毛
 

另
取
廿
三
元

零
二
元
五
毛

合
共
一

隔
鄰
之
麵
包
店
主
人
等
•
到
堂
供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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椎
核
准
並
經
中
央
跟
行
給

售
之
外
尙
未
動
用
者
•
准 

予
保
留
仍
應
依
照
本
辦
法
之
 

第
七
條 

依
照
本
辦
法
應
行
中
報
登
記
規
定
中
報
魂
記
。br
未
完
) 

,

之
外
滙
資
產
。
包
括
中
華
民
 
0
華
僑
出
國
被
机
滯
訊

△
中
部
民
國
人
民
存
放
國
外
外
滙
 

資
產
登
記
管
理
辦
法

國
人
民
託
由A
外
國
之
代
理 

本
境

邦
健
。
昨
接
其
友
人
姉

人
• 
受
託
人
經
紀
人
。
在
外 

由
祖
國
寄
來
函 
一 
件
。
內
大
外
交
部
駐
 

國
註
册
之
法
人
或
其
他
社
團
 

兩
廣
特
派
員
公
署
•
有
意
留
難
囘
加
之
 

等
。
所
持
有
之
外
滙
資
產
內
 

僑
胞
•
茲
將
其
原
函
照
錄
如
下
「
邦
健

兄
惠
鑒
•
前
東
付
來
船
賣
， 
卽
託
精
琪
 

兄
定
位
。
經
定
九
月
十
八
日
開
行
之
翻
 

頓
將
軍
號
船
。
以
便
回
加
・
弟
卽
趣
於
 
一 

八
月
卄
三
日
出
港
・
辦
理
囘
加
手
續
• 

如
見
醫
生
種
痘
•
及
加
拿
大
駐
港
移
民

前
項
外
涌
資
產
無
論
其
興
外
 

國
人
或
外
國
法
人
•
或
其
他 

社
團
所
共
有
單
獨
管
理
。
或 

共
同
管
理
。
鳩
應
將
其
所
有
 

部
份
申
報
曾
記
*

第
八
條
自
本
辦
法
公
布
之
H
起
。
中

官

，
並
廣
東
僑
務
處
•
各
種
手
績
解
妥
 

f

華
民
國
人
民
一
均
不
得
意
圖
 

。
惟
仍
須
請
外
交
部
駐
兩
廣
特
派
員
公
 

避
免
中
報
登
記
•
將
外
滙
資
 

署
盖
印
。
然
後
往
與
國
領
卒
處
取
過
境
 

/
移
齢
於
國
姉
外
任
何
自
然
 

6E 
・
不
料
往
外
交
部
駐
兩
廣
特
派
員
公 

人
。
法
人
或
其
他
社
麗
。 

署
睛
求
萧
印
時
•
據
云
。
本
署
于
八
月

凡
依
本
辦
法
巾
報
登
記
之
外
 

卄
四
日
。
得
接
南
京
來
匿
。
對
於
盖
印 

酒
脊
產
■
其
住
放
反
外
幣
暨
事
，
暫
行
停
止
•
候
南
京
檀
置
，
再
照 

資
產
之
收
益
或
變
賣
所
得
部
 

舊
進
行
等
語
■
故
坦
在
皆
候
十
日
・
又
 

份
，
除
經
財
政
部
照
左
列
規
-
無
頭
緖
•
故
又
囘
港
■
至
九
月
八
日
■ 

定
唯
許
保
留
之 
一 
定
勲
額
外
一 
又
婚
過
省
往
見
外
交
部
駐
兩
廣
特
派
員
 

・
均
應
以
原
幣
移
存
於
中
央 

公
署
，
他
仍
照
舊
答
覆
・
弟
料
離
趕
搭

第
.

此
船
•
費
用
已
経
吿
罄
•
坦
得
囘
鄕
暫

行
或
其
委
託
之
銀
行
。

本
人
及
眷
鳳
居
留
國
外
之
 

住
也
• 
計
各
邑
華
僑
•
被
外
交
部
駐
兩

R
常
生
活
及
醫
葯
費
㊁
本
人
一
廣
特
派
員
公
署
阻
離
未
得
囘
加
者
，
不 

或
子
女
在
留
學
期
間
之
學
費
 

下
三
百
餘
人
・
望
兄
在
處
向
僑
胞
說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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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人
或
眷
屬
在
國
外
旅
行
：

俾
向
其
各
邑
會
舘
或
中
華
會
館
報
吿
 

及
闿
國
之
旅
費
。 

一•
睛
速
鏡
睛
南
京
恢
復
照
舊
辦
理
。
勿 

以
上
各
項
以
於
本
辦
法
公
一

偽
胞
之
行
程
。
是
所
厚
里
•S
 此
・

前
，
已
在
國
外
者
爲
限
•
其 
一 
並
請
大
安
•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九
月

一
十
六
日
弟
郎
林
字
頓
」
。

保
留
額
另
定
之
。

秘
詩
省
大
學
•
是
期
在
歷
史
系
增
毁
中
國
沂
代
外
交
史
及
淸
代
史
二
課
■
聘
何 

炳
棣
先
牛
爲
教
授
，
何
教
授
經
於
昨
叽
月
十
六
日
偕
家
眷
抵
埠
•
査
何
教
授
原 

籍
浙
江
金
華
•
民
國
六
年
生
於
天
津
・
一
九
三
四
年
卒
業
于
天
津
南
開
中
學
 

此
倭
四
年
在
北
平
國
育
淸
奉
大
學
政
歷
史
•
一
九
三
八
至
三
九
肆
獲
哈
佛
燕
京 

獎
學
金
，
件
燕
京
研
究
院
歷
史
系
研
究
中
國
近
代
史
•

B5
華
北
局
勢
日
劣
・
日
 

本
統
制
加
緊
故
于
一
九
三
九
秋
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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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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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昆
明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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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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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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沛
敢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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沛
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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帆一

草
草
審
孰
•
宣
布
退
堂
•
定
期
本
月
十
 

三
日
績
審
•
據
觀
審
者
稱
，
鼓
兄
手
年 

約
卄
八
歲
•
貌
甚
兇
悍
♦
兇
手
之
辯
護

律
師
一 
狡
辯
非
常

前
發
生
之
馬

染
被
殺
案
之
兇
婦
。
亦
係
委
託
該
律
師
 

出
塢
轍
護
•
結
果
祗
經
大
衙
一
審
・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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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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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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兇
手
無
罪
。
目
下
本
琼
各
僑
界
• 

對
於
林
蔭
榮
被
殺
 
一
案
。
十
分
重
視
. 

多
數
主
張
•
聯
合
僑
界
集
資
聘
請
著
名
 

律
師
出
庭
辦
理
破
案
，
以
維
護
僑
民
之
 

福
利
云 
一 
又
本
埠
畳
部
份
僑
界
。
以
加 

屬
鐵
城
崇
義
會
。
係
豈
海
外
最
有
聲
譽
 

之
社
團
•
且
財
力
充
沛
。
林
蔭
榮
又
屬

送
入
醫
院
洽
理
•

車
管
駕
者
無
受

西
名
 Peter  Yee  

一 

一

 

九
四
七
年
 

七
月
卅 
一 
日

該
曾
之
忠
實
會
員
•
做
案
應
由
鐵
城
崇
 

義
會
負
全
責
、
聘
睛
律
師
辦
理
•
並
望 

我
國
駐
加
之
外
交
官
。
能
以
賢
際
力
量
 

協
助
，
以

保

僑

民

云
■ 

0
 反
對
政
府
强
迫
征
兵

訊
， 
全
加
海
陸
空
軍
囘
兵
代

域衷
懇
親
大
會
•
今
日
通
過
 
一
案
•
不
贊 

成
政
府
强
迫
枢
十
八
歲
至
卄
一 
歳
之
靑 

年
入
伍
之
舉
•
將
呈
請
政
府
殷
法
鼓
勵
 

青
年
自
動
投
入
現
役
軍
中
。
並
應
改
進 

教
育
之
程
度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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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段
出
賣
廣
吿

.
有
靚
地
四
英
畝
。
位
於
本
汝
卑
以
北
。
極
好
風
景
。
成
一 
天
然
公
園
。
前
面
也

百
尺
濶
。
坐
落
布
勒
章
街
東
。
专
建
屋
宇
。
食
水
電
火
喊
線
。
隨
時
可
能
裝
擱"I  

■
接
近
大
道9

駛
車
僅
需
二
十
分
優
。
便
能
逹
到
毋
心
*
取
價
五
千
元
。
現
肥
依

交
易
。
如
意
者
。
請
照
址
到
来
與
業
主
商
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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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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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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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「
电
皇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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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埠
中
華
學
生
慌
育
會
足
球
隊
•
上
星

•
摯
隊
則 

口
下
午
兩

期
H
與
意
大
利
青
年 

受
六
對
壹
之
失
敗
・

点
半
鐘
，
在
跑
路
球
城
・
又
與
西
一 

陣
一
百
六
拾
八
隊
比
賽
云
・

0
國
慶
日
買
書
籍. 

樂
級
圖
書
館
館
主
龔
貞
信
君

番W

爲
紀
念

國
慶
•
特
由
明
日
起
•
將
全
館
書
籍
。 

小
說
•
畫
報
雜
飴
•
大
報
•
小
報
•

1  

概
照
定
價
五
成
出
售
兩
天
云
• 

@
黄
望
俠
代
理
加
公
债

加
拿
大
政
府
•
於
戦

便
刷
民
貯

蓄
起
見
• 
每
年
發
行
.貯
蓄
公
債
壹
次
• 

年
息
二
厘
七
五
•
每
次
成
績
均
超
過
預
 

定
債
額
•
足
見
民
衆
之
踴
曜
購
買
• 
本 

年
加
政
府
。
又
定
於
本
月
發
行
第
三
次
 

貯
蓄
公
債
。
過
去
兩
次
聘
餅
黄
紫
俠
君
 

爲
華
人
代
理
■
信
用
與
或
績
卓
著
・
故 

又
再
聘
黃
君
。
由
卽
H
起
•
僑
胞
有
意
 

貯
蓄
者
•
可
向
黄
君
瞒
買
。
此
次
公
債

■
亦
依
往
年
・
年
息
二
厘
七

每
人

只
限
購
 
一 
千
元
云 

0

西
岸
大
風
八
船
吿
急 

聲
音
虎
虎
之
狂
風
猛
襲
西
岸
"
每
小
時 

速
度
五
十
英
里
・
八
艘
漁
船
吿
急
• 
約 

共
有
漁
人
三
十
餘
名
在
船
上
•
兩
人
被 

風
浪
打
落
水
・
一
名
爲
渦
往
船
救
起
・
 

一
名
失
踪 

两
雅
圖
派
飛
機
兩
架
協
助
 

找
尋
•
八
十
六
尺
長
漁
船
西
丹
尼
亞
號
 

■
今
朝
在
卑
帥
故
李
坎
灘
破
打
擱
淺
。 

0
讒
蕨
成
績
華
人
最
低 

本
埠
慈
善
欺
只
得
三
十
七
萬
三
千
八
百
 

七
十
三
元
・
節
捐
運
動
期
已
去
三
分
之
 

二
■
仍
餘
之
-
星
期
內
須
募
得
四
拾
萬
 

元
强
•
乃
達
到
七
十
七
萬
元
之
目
的
• 

當
局
請
市
民
努
力
捐
助
•
計
至
昨
晚
止
 

■
住
家
區
與
西
溫
斟
華
之
成
績
一
同
得
 

天
十
六
分
•
商
區
五
十
一
分
。
會
業
區 

四
十
七
分
•
北
溫
济
華
區
二
十
九
分
• 

特
別
捐
十
六
分
。
尊
人
區
十
分
云
• 

◎
公
園
新
到
-
小
鱷
魚

市
丹
梨
公
園
之
動
物
屋

養
一 
小

鱷
魚
•
長
三
尺
牛
•
與
油
有
色
之
拾
二
一 

隻
龜
同
豈
籠
・
內
有
雷
鉄
水
盆
，
該
小 

鱷
魚
時
出
時
入
云
。

竊
賊
上
訴
自
認
盜
鏢

十
九
歲
伐
木
工
人
克
丁
。
于
七
月
用
一 

日
朝
二
時
盜
亞
倫
公
司
値
二
千
一
百
元
 

之
男
手
鏢
一
宗
。
于
八
月
卄
六
日
被
判
 

倉
臟
罪
。
克
氏
起
訴
巡
廻
衙
。
希
推
翻 

湧
判
•
拚
其
助
手
林
施
廿
二
歲
。
曾
將 

賓
埋
于
吉
施
蘭
奴
海
灘
三
個
半
禮
拜
 

之
武
•
其
中
有
一
鏢
値
六
百
元
■
律
師 

問
他
如
何
取
得
•
克
丁
稱
/
偷
得
者
。 

林
施
否
認
其
事
，整
不
知
手
鏢
之
事
 

•
核
案
延
至
今
日
再
審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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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
